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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法院公告 法院公告 法院公告 法院公告 法院公告 法院公告

（2020）浙 0304 民 初
2901号

吴疆胜：本院受理的

原告浙江温州瓯海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与被告吴疆胜信用卡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开庭传票、审理阶段

告知书（系列）、送达地址

确认书及民事裁定书（程

序转换）。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并定于2020年10

月12日上午9时30分在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新桥法庭第一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0）浙 0304 民 初
3036号

李枝兵：本院受理的

原告浙江温州瓯海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与被告李枝兵信用卡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开庭传票、审理阶段

告知书（系列）、送达地址

确认书及民事裁定书（程

序转换）。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并定于2020年10

月12日上午9时30分在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新桥法庭第一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0）浙 0304 民 初
3037号

陈志华：本院受理的

原告浙江温州瓯海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与被告陈志华信用卡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开庭传票、审理阶段

告知书（系列）、送达地址

确认书及民事裁定书（程

序转换）。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并定于2020年10

月12日下午14时30分在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新桥法庭第一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0）浙 0304 民 初
3038号

姜育国：本院受理的

原告浙江温州瓯海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与被告姜育国信用卡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开庭传票、审理阶段

告知书（系列）、送达地址

确认书及民事裁定书（程

序转换）。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并定于2020年10

月12日下午14时30分在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新桥法庭第一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0）浙 0304 民 初
3039号

麻阳居：本院受理的

原告浙江温州瓯海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与被告麻阳居信用卡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开庭传票、审理阶段

告知书（系列）、送达地址

确认书及民事裁定书（程

序转换）。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并定于2020年10

月12日下午14时30分在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新桥法庭第一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0）浙 0304 民 初
3040号

郑志松：本院受理的

原告浙江温州瓯海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与被告郑志松信用卡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开庭传票、审理阶段

告知书（系列）、送达地址

确认书及民事裁定书（程

序转换）。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并定于2020年10

月12日下午14时30分在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新桥法庭第一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0）浙 0304 民 初
3042号

李齐坤：本院受理的

原告浙江温州瓯海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与被告李齐坤信用卡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开庭传票、审理阶段

告知书（系列）、送达地址

确认书及民事裁定书（程

序转换）。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并定于2020年10

月12日下午14时30分

在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

院新桥法庭第一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0）浙 0304 民 初
3045号

黄长兴：本院受理的

原告胡振华与被告黄长

兴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证据副本、开庭

传票、审理阶段告知书

（系列）、送达地址确认书

及民事裁定书（程序转

换）。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

内。并定于2020年10月

13日上午9时00分在温

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新

桥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0）浙 0304 民 初
3390号

翁国权、陈小分：本
院受理的原告温州市安

足鞋材有限公司与被告

翁国权、陈小分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副本、开庭传票、审理

阶段告知书（系列）、送达

地址确认书及民事裁定

书（程序转换）。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

2020 年 10 月 13 日下午

14时30分在温州市瓯海

区人民法院新桥法庭第

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5民初149
号

陈琼璠：本院受理的

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你

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 送 达 本 院（2020）浙

0305民初149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洞头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5民初150
号

庄明思：本院受理

的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

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

浙0305民初150号民事

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温州市洞头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82破20号
之一

本院于2020年7月

9日裁定受理温州超速数

控机床有限公司破产清

算一案，并指定北京大成

（温州）律师事务所为该

案的管理人。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有关规定，债权人应于

2020年8月18日前，向温

州超速数控机床有限公

司管理人书面申报债权

（申报地址：浙江省温州

市鹿城区市府路525号

同仁恒久大厦21楼北京

大成（温州）律师事务所；

联系人：徐建斌、胡张拓；

联系电话：13968948058、

13486768066）。说明债

权数额和有无担保，并提

供有关证明材料；逾期未

申报的，依法处理。第一

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20

年8月25日上午9时在浙

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第

七法庭召开。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0）浙 0324 民初
963号

徐孝丰：原告胡三

豹与被告徐孝丰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因无法通过其他方

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0）浙

0324民初963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主文如下：

被告徐孝丰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

告胡三豹货款13500元

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

损失以13500元为基数

自2020年3月5日起按

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计算至确定履

行之日止。如果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本案受理费 138

元，由被告徐孝丰负

担。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502 民初
5540号

徐云胜、程玉芳：本
院受理的原告中银消费

金融有限公司与你们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因无法直接或邮寄等方

式向你们送达相关法律

文书，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19）浙 0502

民初5540号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20）浙 0523 民初
989号

安吉崇遥竹木制品
有限公司：本院受理邱

建娣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

浙0523民初989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湖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0）浙 0523 民初
2098号

章国灿：本院审理

原告严海鹰与被告章国

灿离婚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证据材料、开庭传

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

书、裁判文书上网告知

书、诉讼风险提示书、民

事诉讼须知、廉政建设

监督表及诚信诉讼告知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

案于二○二○年十月十

四日上午九时在本院第

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8）浙0521破7号
之一

2018 年 10 月 19

日，本院根据浙江德清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申请，裁定受理浙

江布莱特实业有限公司

破产清算。

本院查明：浙江布

莱特实业有限公司可供

清偿的资产为 376302

元，且已确认未清偿债

务共计 10 笔，总额为

105373007.59 元，明显

缺乏清偿能力，并且不

存在重整、和解的情形，

依法申请宣告浙江布莱

特实业有限公司破产。

本院认为：浙江布

莱特实业有限公司不能

清偿到期债务，且已处

于资不抵债的状态，符

合法定破产条件。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破产法》第2条、第107

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宣告浙江布莱特实

业有限公司破产。

德清县人民法院

（2018）浙0521破7号之二
2020年6月29日，浙

江布莱特实业有限公司管

理人向本院提出申请，称管

理人积极处置资产，主要资

产均已处置完毕，债权已审

核完毕，且管理人制作的

《浙江布莱特实业有限公司

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已经债

权人会议表决通过，请求本

院终结浙江布莱特实业有

限公司破产程序。

本院认为：本院已于

2020年5月29日依法裁

定宣告浙江布莱特实业有

限公司破产，现该破产企

业的破产清算主要工作已

结束，且债权人已表决通

过《浙江布莱特实业有限

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

管理人提请本院裁定终结

本案破产程序符合法律规

定，依法予以准许。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第120条第2款之规

定，裁定如下：

终结浙江布莱特实

业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德清县人民法院
（2020）浙0723民初373号

官遂龙：原告朱志强

与被告官遂龙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

无法采用其他方式送达判

决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0）浙0723民初373号

民事判决书，判令：被告于

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原

告支付货款186428元及逾

期付款利息损失（自2019

年10月28日起按同期全国

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至实际清偿之日）。如果被

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4084元、公告费650元，合

计4734元，由被告负担，限

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

纳。请你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726 民 初
6171号

张雪莲：本院受理原

告吴小燕诉被告张雪莲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9）浙0726民初617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0）浙0726民初356号

蒋向亮、边平洪、陈
金卫、徐明节：本院受理原

告浙江省浦江吴氏锁业有

限公司与被告蒋向亮、边

平洪、陈金卫、徐明节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

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

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

达本院（2020）浙 0726 民

初356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杭坪法庭201室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07

条、第130条、第159条、第

161条，《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总则》第170条和《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144条之规定，判决

如下：一、限被告蒋向亮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

内支付原告浙江省浦江吴

氏锁业有限公司货款计

52509元，并支付逾期利

息（自2020年1月14日起

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LPR）计算至实际

履行之日止）。二、驳回原

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

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

理费1112元，公告费650

元，合计1762元，由被告

蒋向亮负担。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0）浙 0112 民 初
2045号

戴盛林（浙江省金华
市婺城区汤溪镇护城
路）：本院受理蒋晓波诉

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原告

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

告支付原告人民币60000

元，支付逾期付款利息。

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

担。因你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

须知、开庭传票、外网查

询告知书、廉政监督卡。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内。本案定于2020年

10月9日9时在本院203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依

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

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

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

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

定》，本案适用简易程序

审理。

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法院
（2020）浙0825民初142号

徐建军：本院受理原

告徐振炎与被告徐建军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向你公告送

达（2020）浙 0825 民 初

142号民事判决书，主文

如下：一、徐建军归还徐

振炎借款300000元并支

付 利 息（利 息 以 本 金

300000元为基数，自2015

年3月21日起至2019年8

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

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

准利率四倍计算，自2019

年8月20日起至实际履

行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

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

倍计算，以年利率24%为

限。）；二、徐建军赔偿徐振

炎律师代理费损失10000

元。上述款项均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

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

受理费8900元，由徐建军

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七日内交纳。自公告

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龙游县人民法院
（2020）浙 1004 民 初
1989号

陈敬长、林冬玲：本
院受理原告台州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诉陈敬长、林

冬玲为信用卡纠纷一案，

因你们外出地址不详，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材料、开庭传

票及举证通知书。原告

要求判令被告陈敬长立

即偿还原告信用卡透支

款本金107322.68元（其

中本金94994.47元、截至

2020 年 4 月 1 日 利 息

9199.52 元 ，其 他 费 用

3128.69元），及自2020年

4月2日起至实际偿还日

止按月利率2%计算的利

息、滞纳金；判令被告林

冬玲对陈敬长上述债务

负连带责任；本案诉讼费

用由被告承担。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及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

日内。本案由审判员张

凯水担任审判长，与人民

陪审员吴挺峰、沈敬组成

合议庭进行审理，并定于

2020年10月12日9时20

分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

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0）浙1124民初362
号

潘潇俊：本院受理原

告何贺平与被告潘潇俊

返还财产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0）浙1124民

初362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丽

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松阳县人民法院

（2020）浙03民初257
号

浙江景宁岳崇食品
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林爱忠与被告浙江景

宁岳崇食品有限公司特

许经营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和30日内。并定

于2020年10月15日9

时00分在本院涉外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0）浙 0303 民初
1360号

钟声宝、钟小良：本
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华盈

信用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与被告钟声宝、钟小良

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

们下落不明或无法直接

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

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

达民事判决书。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0）浙 0303 民初
1365号

廖登山、廖丽平：本
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华盈

信用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与被告廖登山、廖丽平

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

们下落不明或无法直接

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

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

达民事判决书。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0）浙 0304 民初
2887号

丁静：本院受理的

原告浙江温州瓯海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与被告丁静信用卡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

副本、开庭传票、审理阶

段告知书（系列）、送达

地址确认书及民事裁定

书（程序转换）。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并定

于2020年10月12日上

午9时30分在温州市瓯

海区人民法院新桥法庭

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0）浙 0304 民初
2889号

伍发祥：本院受理

的原告浙江温州瓯海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与被告伍发祥信用卡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证据副本、开庭传票、审

理阶段告知书（系列）、

送达地址确认书及民事

裁定书（程序转换）。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

定于2020年10月12日

上午9时30分在温州市

瓯海区人民法院新桥法

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0）浙 0304 民初
2890号

郑胜永：本院受理

的原告浙江温州瓯海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与被告郑胜永

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证据副本、开

庭传票、审理阶段告知

书（系列）、送达地址确

认书及民事裁定书（程

序转换）。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并定

于2020年10月12日上

午 9 时 30 分在温州市

瓯海区人民法院新桥

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 0110 民 初
19934号

徐献坤：本院受理

的原告孙国平诉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 送 达 本 院（2019）浙

0110民初19934号民事

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

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21）浙 0112 民 初
945号

喻翔（杭州市临安
区锦城街道吴越街）：本
院受理原告刘法根与被

告喻翔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

浙0112民初945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

被告喻翔应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

告刘法根借款 120000

元。如果被告喻翔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

案受理费2700元，减半

收取1350元，由被告喻

翔负担。 原告刘法根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

被告喻翔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

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

请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法院
（2020）浙 0112 民 初
747号

何海峰（杭州市临
安区锦城街道万马路）：
本院受理原告黄秀林诉

被告何海峰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0）浙0112民初747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

容如下：被告何海峰应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归还原告黄秀林借

款20000元。 如果被告

何海峰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

理费 300 元，减半收取

150元，由被告何海峰负

担。 原告黄秀林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申请退费；被

告何海峰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

交 纳 应 负 担 的 诉 讼

费。 请你自公告之日

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法院
（2019）浙0602破19号

2019 年 4 月 12 日，

本院作出（2019）浙0602

破申1号民事裁定书，裁

定受理申请人绍兴源洋

纺织有限公司对绍兴市

成功纺织制衣有限公司

的破产清算申请，并指定

浙江越泽律师事务所为

绍兴市成功纺织制衣有

限公司管理人。经债权

人会议核查和经管理人

确认的债权金额共计为

71112303.96 元。而该

公司现名下财产仅有

11248266.82 元。故绍

兴市成功纺织制衣有限

公司资产已严重不足清

偿全部债务。另本院受

理对绍兴市成功纺织制

衣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申

请后，相关权利人也未

提出和解或重整申请，

故应依法宣告被申请人

破产。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2

条之规定，本院于2020

年6月11日裁定宣告绍

兴市成功纺织制衣有限

公司破产。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